冷凍空調業申請停業、歇業、解散登記自行查檢表
（表RG01）

	應繳送書件
	是否檢附

	
	是
	否

	1、 申請書。（RG02）
	□
	□

	2、 申請停業、歇業、解散自行查檢表。（RG01）
	□
	□

	3、 登記證書正本。
	□
	□

	4、 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核准停業證明文件或歇業、解散證明文件影本。
	□
	□


說明
１、本表為供業者查檢文件之用，業者可於申請單位列做任何註記（建議打勾）。

２、申請人於申請前請先詳閱冷凍空條業管理條例（簡稱本條例）、本條例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。冷凍空調停業、歇業、解散，請詳閱本條例第11、12、13條。
３、採用郵寄辦理者，應檢附書件，依序裝訂掛號郵寄至（540南投市省府路4號）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第一科收，繳費請用郵政匯票，抬頭：經濟部，備註欄註明冷凍空調業。

４、所附影本均須與正本相同，並於影本上蓋「與正本相同」印章。
５、申請案件一經收件掛號，其審查費不予退還。
冷凍空調業停業、歇業、解散申請書（表RG02）
受文者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

	申請人申請日期及字號
	年     月     日

	
	字第           號


	□首度申請
	□申請展延


茲申請冷凍空調業停業，依照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等規定，檢附有關申請書件，請准予停業
	名     稱
	

	負責人姓名
	

	登記證書字號
	

	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	

	聯絡電話
	電話：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	申請項目
	□ 首 次 停 業 
	停業期間自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

	
	□ 歇 業
	

	
	□ 解 散
	

	
	□ 展 延 停 業
	停業期間自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

	聲明事項
	本申請案填寫及所附文件（包含傳真補件）均為屬實，所附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
	負責人印章：

公司或商業印章：


	備註：
一、須檢附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。

二、申請書及所附書件之文字請盡量使用電腦打字，若用書寫者請字蹟端正且易於辨認。



	經濟部中部辦公室

收文字號
	


送件地址：540 南投市省府路4號　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第一科(049)2359171＃132、133、1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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